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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长宁区教育工作委员会文件

长教委〔2021〕72号

中共长宁区教育工作委员会 长宁区教育局

关于印发《长宁区中小学(中等职业学校)开展铸牢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长宁区各中小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，

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的决策部署，推动区域中小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扎实开展铸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，现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、
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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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》，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《深

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指导纲要》，市民族宗教局、市教

委联合印发的《在本市中小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开展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区教

育工作党委、区教育局制定了《长宁区中小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

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》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《长宁区中小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开展铸牢中华民族

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》

中共长宁区教育工作委员会 长 宁 区 教 育 局

2021年 10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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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长宁区中小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开展铸牢

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深入

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

见》，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《深化新时代学校民族团结进步

教育指导纲要》，市民族宗教局、市教委联合印发的《在本市中小

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

活动的指导意见》，就长宁区中小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开展铸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，切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教

育工作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正确政

治方向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，

坚持统筹规划与分类指导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以铸

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

本途径，在本区中小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广泛深入开展铸牢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，教育引导广大师生不断铸牢

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、民族观、历史观、文

化观、宗教观，不断增强“五个认同”，努力把中小学（中等职业

学校）建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，使中华民族共



— 4 —

同体意识教育真正进校园、进教材、进课堂，让民族团结的理念

渗进血液、透入灵魂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

心中生根发芽，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

接班人，为推进我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，实现中华民族伟

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1. 聚焦基本国情。围绕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

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，教育引导学生强化国家观念，激发

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。根据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阶段身心发展特点，

做相应的教育引导。小学阶段通过初步感知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

交融性，初步认识各民族之间是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谁也离

不开谁”的关系，让学生树立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，树立

“手足相亲、守望相助”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意识。初中阶段通过

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核

心内容，强化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认同，认识中华民族伟大

复兴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梦想。高中阶段通过教育引导学生深

入了解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民族最高利益；了解新中国成立

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同胞共同团结奋斗、共同繁荣发展的成

就；了解各民族政治上追求统一、分布上交错杂居、文化上兼收

并蓄、经济上相互依存、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发展历程，铸牢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
2. 立足课堂教学。要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，利用课堂

教学讲好中华民族的故事，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璀

璨文化。各学校民族团结课堂教育要结合全面推进国家统编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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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法治（思想政治）、语文、历史三科教材使用工作，将民族团结

进步教育有机融入各科教育内容，使课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更加

生动、丰富、精彩。加大对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相关研究的支持力

度，鼓励教师开展民族团结教学教法研究，提高教师相关理论素

质和教学能力。要建立在党组织领导下，分管校领导、相关职能

部门负责人、任课教师、辅导员、班主任为主体，学校各科教师

共同参与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育人团队。同时，还要鼓励有条件

的学校根据自身实际从校外遴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校外辅导员。

3. 开展社会实践。各学校要充分依托少先队、共青团、学

生会、学生社团等组织与载体，积极开展各族学生共同参加的仪

式教育和文体活动。要与学校各项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有机结合，

使教育实践活动有机融入爱国主义教学的全过程、各方面，引导

学生从英雄模范身上汲取奋发的力量。要充分利用本市民族团结

进步教育基地，组织各族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参观活动，发

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传递民族团结进步理念、传播优秀民族

文化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阵地作用。

4. 发挥示范作用。探索建立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试点学校，指导学校积极发挥自身优势，精

心策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，创新培育特

色项目，努力向广大师生传递民族团结进步理念，传播优秀民族

文化。试点学校作为本区中小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试验田，要

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创造更多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。

5. 展示教育成果。区级层面通过每年召开一次全区交流研

讨会的方式，集中展示本区中小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民族团结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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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取得的成果，并指导学校间开展多种形式的互观互学与结对共

建。指导学校在校园图书馆、教室、宿舍等公共空间，系统展示

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作品，让广大师生

接受润物无声的民族团结教育。各学校要定期举办校园民族活动

（如举办评选民族团结进步小使者、民族团结演讲征文等），大力

展示弘扬校园民族团结进步正能量，增进各族师生之间相互了解、

相互学习、相互帮助。

6. 健全工作机制。区教育局与区民宗办将探索建立工作联

席会议制度，定期研究整体工作推进，设计符合区情、校情的教

育方式，确定试点学校进行创新探索和规范引领，全面督导各学

校开展教育实践活动。学校要发挥党组织作用，加强对教育实践

活动的领导，定期研究相关工作，组建跨学科课程组，探索各学

科融合的教学模式，将学校建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

教育阵地。联合社区力量，支持民族班开展融合融入城市生活的

教育实践与社会实践活动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1. 提高站位，落实责任。要高度重视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

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，区教育局各职能科室要按照职责分

工，密切配合，加强沟通，合力抓好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，指

导各中小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，将教育实践

活动同学校发展规划、办学理念紧密结合。各中小学（中等职业

学校）主要领导要亲自谋划、亲自推动、亲自参与并主动与有关

部门沟通衔接，推动活动由点到面，往深里走、往实里走，确保

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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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把握主题，周密实施。区教育局要指导中小学（中等职

业学校）创新载体和方式，鼓励“一校一品”，策划主题鲜明、影

响广泛的校园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，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

入德育教育教学全过程。同时，各中小学（中等职业学校）要注

重教育实践活动的可持续推进，要重视经费投入，列入预算，制

定行动计划，遵循不同阶段学生认知的特点规律，分阶段、有侧

重地开展活动。

3. 真抓实干，务求实效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

育实践活动是一项长期任务，要润物无声、久久为功，将民族团

结教育常态化，使广大师生在喜闻乐见中不断受到中华文化的浸

润，培养孩子们从小树立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，使爱我中华的种

子深深扎根于各民族师生的心灵深处，并形成民族团结教育学校

引导学生、学生连结家庭、家庭延伸社会的新局面。

4. 注重指导，培育典型。区教育局将定时对学校民族团结

进步教育情况开展指导检查，将民族团结进步课堂教育和教学状

况作为学校领导班子工作绩效的重要内容。要培育一批民族团结

进步创建先进典型，加强宣传辐射，争创市级、全国级民族团结

进步先进集体。



长宁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10月20日印发


